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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山东省三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
附加条款及分等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山
东省二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附加条

款及分等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4 月印发的《山东省三级中

医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附加条款及分等标准（暂行）》和《山

东省二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附加条款及分等标准（暂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附加条款及分等标准》）于 2024 年 4 月到

期。为做好政策修订工作，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，现将相关情

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前期工作

《附加条款及分等标准》实施以来，省卫生健康委积极宣

传解读，认真抓好落实，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。为进一

步完善相关政策，省卫生健康委在按计划进行医院评审的同时，

对前期工作进行深入梳理和全面检视，从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入

手，及时启动《附加条款及分等标准》修订工作。在政策评估

的基础上，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和专家论证，广泛征求各市卫生

健康委（中医药管理局）及相关中医医疗机构意见建议，结合

国家最新政策要求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《山东省三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附加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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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分等标准》

《山东省三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附加条款及分等

标准》分为十部分，满分为 100 分。第一部分中医医院绩效考核，

第二部分信息化建设，第三部分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

革，第四部分大型中医医院巡查整改落实到位，第五部分扎实

开展“三经传承”、中医药适宜技术，第六部分开展中药饮片

临证炮制，加强制剂室建设，第七部分积极开展西学中工作，

第八部分中医经典、中医治未病、中医外治、中医康复、中医

护理五个全科化，第九部分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，第十部分

中医药文化建设。

其中第三部分“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革”；第七

部分“积极开展西学中工作”；第八部分“中医经典、中医治

未病、中医外治、中医康复、中医护理五个全科化”；第九部

分“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”这 4 个方面内容以及分等标准继

续沿用上一版本内容。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：

1．第一部分中医医院绩效考核：考查最近四年度的全国公

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，根据不同等级，取得相应分数。非公立

中医医院该项不计入总分，得分以 90 分为满分折算成百分制后

计分。

2．第二部分信息化建设：三级中医医院电子病历应用功能

水平分级达到 4 级以上，三级中医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水平

要达到 2 级以上。未达到，不得分。

3．第四部分大型中医医院巡查整改落实到位:完成整改方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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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，在省级抽查中，经考核整改合格。根据整改落实情况进

行赋分。

4. 第五部分开展“三经传承”、中医药适宜技术：开展经

典学习、经方应用、经验传承、五运六气学习，应用 10 项及以

上山东省中医药适宜技术（含特色疗法、特色优势技术）。未

完成，按照细则进行扣分。

5．第六部分开展中药饮片临证炮制，加强制剂室建设：对

中药临方炮制制剂服务的开展提出要求。未完成，按照细则进

行扣分。

6．第十部分中医药文化建设：有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阵地，

外延和内涵建设丰富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制度建设，保障措

施完善。未完成，按照细则进行扣分。

7. 明确了有效期限：有效期明确为自印发之日起 5 年。

8. 分等标准精简文字表述。

（二）《山东省二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附加条款

及分等标准》

《山东省二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附加条款及分等

标准》分为十部分，满分为 100 分。第一部分中医医院绩效考核，

第二部分信息化建设，第三部分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

革，第四部分县域医共体建设，第五部分扎实开展“三经传承”、

中医药适宜技术，第六部分开展中药饮片临证炮制，加强制剂

服务管理，第七部分积极开展西学中工作，第八部分中医经典、

中医治未病、中医外治、中医康复、中医护理五个全科化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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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部分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，第十部分中医药文化建设。

其中第三部分“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革”；第八

部分“中医经典、中医治未病、中医外治、中医康复、中医护

理五个全科化”；第九部分“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”这 3 个

方面内容以及分等标准继续沿用上一版本内容。主要修订了以

下内容：

1．第一部分中医医院绩效考核：考查最近四年度的全国公

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，根据不同等级，取得相应分数。非公立

中医医院该项不计入总分，得分以 90 分为满分折算成百分制后

计分。

2．第二部分信息化建设：二级中医医院电子病历应用功能

水平分级达到 3 级及以上，二级中医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水

平要达到 2 级及以上。未达到，不得分。

3．第四部分县域医共体建设：牵头组建或积极参与紧密型

县域医共体，派出一定数量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到乡镇卫生

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常年服务，落实双向转诊制度成效明

显，帮助基层开展新技术、新项目。未完成，按细则扣分。

4．第五部分开展“三经传承”、中医药适宜技术：开展经

典学习、经方应用、经验传承、五运六气学习，应用 10 项及以

上山东省中医药适宜技术（含特色疗法、特色优势技术）。未

完成，按照细则进行扣分。

5．第六部分开展中药饮片临证炮制，加强制剂服务管理。

对中药临方炮制制剂服务的开展提出要求。未完成，按照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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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扣分。

6．第七部分积极开展西学中工作。大力推进西医人员学习

中医，结业人员积极提供中医药服务。未完成，按照细则进行

扣分。

7.第十部分中医药文化建设：有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阵地，

外延和内涵建设丰富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制度建设，保障措

施完善。未完成，按照细则进行扣分。

8.明确了有效期限：有效期明确为自印发之日起 5 年。

9.分等标准精简文字表述。


